	附表1

南投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作為興辦鄉鎮市公所辦公廳舍
村里辦公處集會所應檢具文件一覽表

	項目
	內                                      容

	一、變更編定申請書。

二、土地使用同意書(註明同意變更編定)。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本項文件能以電子處理方式取得者，免予提出）。
四、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通過同意文件。

五、廢除水路使用證明。

六、擬興辦事業計畫書圖包括：

(一)計畫區位及範圍。

(二)土地使用現況。

(三)計畫目標及計畫構想。

(四)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五)公共設施計畫。

(六)分區設施配置計畫(計畫用地配置及位置圖)。

(七)環境影響評估。

(八)財務與管理計畫。

（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規定應查詢項目文件。

七、其他。
	申請單位為所有權人時免附。

申請變更範圍以著色標明。

非使用水利用地者免附。

含計畫區和區域計畫之關係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千分之一)之實際規劃範圍，並附地籍套繪圖。

包括公共設施及土地權屬。

如屬原住民保留地請詳敘保障原住民土地權益及照顧原住民就業事宜，據以履行。

明述分區使用用途及使用強度(含建蔽率、容積率、建物外型、色彩等)。

含道路、停車、垃圾處理、污水處理、機關、公用事業用地等。

(一)包括各項設施之建蔽率、容積率及容納人數、植栽計畫。

(二)全區實測配置總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一)本計畫案實施中或實施後所造成之不可避免的有害性之影響。

(二)減輕公害之對策。

(三)興辦村里辦公處及集會所免附。

含經費來源及管理權責。

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4點第3項之規定，應檢附興辦事業計畫應查詢項目及應加會之有關機關（單位）表，逐一向各該主管機關（單位）查詢。

如在山坡地，應於申請雜項執照或有實際開挖行為時再行提出水土保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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